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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由于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彼岸

春天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彼岸春天”）未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有

关规则规定，现将彼岸春天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收购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及利息收购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共计 38,000 万元收购姜培枫及樟

树市睿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圣投资”）持有的彼岸春天

100%股权，并于同日与睿圣投资、姜培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湖北台基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6 年 6 月 27 日，彼岸春天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朝阳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彼岸春天完成工商变更后，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延长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业绩对赌期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日，公

司与姜培枫、睿圣投资签订了《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彼岸春天影视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2018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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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1、《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根据公司与睿圣投资、姜培枫签订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睿圣投资、姜培

枫承诺利润补偿期间（即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彼岸春天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900 万元和 5,070 万元。  

利润补偿期间内，彼岸春天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利润

补偿期间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交易对方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

小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发生上述业绩补偿的情形，公司有权从未支付的收购价款中扣除睿圣投资、

姜培枫应向其补偿的金额，并将扣除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金额后的余额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支付给睿圣投资、姜培枫。如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的

金额大于公司剩余应支付的收购价款，由睿圣投资、姜培枫自补偿期间内当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额外向公司补足。 

2、《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中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根据公司与睿圣投资、姜培枫签订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睿圣

投资、姜培枫承诺 2017 年、2018 年承诺业绩金额不变，2019 年、2020 年承诺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为不低于 5,000 万元。 

2017 年、2018 年业绩承诺补偿机制不变。如果 2019 年、2020 年承诺净利润

达到或超过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则当年无需补偿；如果 2019 年、2020 年实

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则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向

公司予以补偿，补偿金额=当年承诺净利润*80%-当年实际净利润。如发生上述业

绩补偿的情形，公司有权从未支付的收购价款中扣除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向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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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金额。如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的金额大于公司剩余应支付的收购价款，

由睿圣投资、姜培枫自补偿期间内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

日内以现金额外向公司补足。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彼岸春天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628.36 万元，本期业绩承诺未

完成。  

2、2016—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累计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实际实现数 业绩承诺数 差额 业绩承诺完成率 

2016 年度 32,046,074.79 30,000,000.00 2,046,074.79 106.82% 

2017 年度 21,555,108.33 39,000,000.00 -17,444,891.67 55.27% 

2018 年度 44,788,369.08 50,700,000.00 -5,911,630.92 88.34% 

2019 年度 -6,283,595.51 50,000,000.00 -56,283,595.51 -12.57% 

累计 92,105,956.69 169,700,000.00 -77,594,043.31 54.28%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彼岸春天未实现 2019 年度业绩承诺，主要原因：近年来，影视文化政策监管

趋紧，行业整体波动较大，彼岸春天业务受到较大影响，爱奇艺定制的网络剧《明

月曾照江东寒》未能按计划完成，无法在本报告期确认收入，因此导致 2019 年未

能完成业绩承诺。 

 

五、业绩承诺补偿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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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睿圣投资、姜培枫签订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

有权从未支付的收购价款中扣除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向公司补偿的金额，并将扣

除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金额后的余额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支付给睿圣投

资、姜培枫。如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的金额大于公司剩余应支付的收购价款，

由睿圣投资、姜培枫自补偿期间内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

日内以现金额外向公司补足。补偿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19 年承诺净利润数*80% 1 40,000,000.00 

2019 年实际净利润数 2 -6,283,595.51 

2019 年应补偿金额 3=1-2 46,283,595.51 

由于彼岸春天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公司根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从未支付的收购价款中足额扣除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向公司补偿的金额。

如睿圣投资、姜培枫应补偿的金额大于公司剩余应支付的收购价款，由睿圣投资、

姜培枫自补偿期间内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额

外向公司补足。 

 

六、完成后续业绩承诺的保障措施 

彼岸春天将重点发展网络剧业务，以制作发行为核心，强化 IP 开发、项目策

划能力，提升网剧核心竞争力，出品更多优秀作品。同时加强与知名影视公司合

作，扩展影视业务，提升经营业绩，保障公司投资安全，防控公司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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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